附件

关于核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地、州、市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各级国有产权交易服务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国有产权交易服务收费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国有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与公正性，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现就全区国有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通知如下：

一、执收主体

自治区行政辖区内依法批准设立，提供国有产权交易服务并符合行业规范要求的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交易机构”）。

二、收费项目及服务内容

（一）收费项目
国有产权交易服务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对纳入《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内产权交易类的产权交易、国有资产处置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上限)管理，具体包括企业产权转让、企业增资、企业资产转让、企业资产经营租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与处置等交易服务收费项目。

（二）服务内容

交易机构收取交易服务费，应提供以下完整服务：交易环境保障、交易咨询与申请受理、资料完整性与规范性审核、交易信息发布、受让意向登记、交易（遴选）组织实施、签约组织服务、合同（协议）核校、交易资金结算、产权交易凭证出具及变更登记办理配合等基本服务。

交易类型及收费标准

交易类型
交易服务费分为协议交易和竞价交易两类，以成交额为基数，实行分段递减累计收费，原则上分别向出让方、受让方双方收取或从其约定。

收费标准

1.企业产权转让、企业增资项目
	金额（万元）
	协议成交收费标准(‰)
	竞价成交收费标准
	最低收费

	
	
	出让方（增资方）
	受让方（投资方）
	

	
	
	底价部分
	增值部分（％）
	
	

	500以下（含）
	4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2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每宗不低于3000元

	500-2000（含）
	3
	
	1.5
	
	

	2000-5000（含）
	2
	
	1
	
	

	5000-10000（含）
	1
	
	0.8
	
	

	10000-100000（含）
	0.5
	
	0.3
	
	

	100000以上
	0.3
	
	0.2
	
	


2.资产转让项目

	金额（万元）
	协议成交收费标准(‰)
	竞价成交收费标准
	最低收费

	
	
	出让方
	受让方
	

	
	
	底价部分
	增值部分（％）
	
	

	500（含）以下
	4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2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每宗不低于300元

	500-2000 (含）
	3
	
	1.5
	
	

	2000-5000(含）
	2
	
	1
	
	

	5000-10000(含）
	1.5
	
	0.5
	
	

	10000以上
	1
	
	0.3
	
	


3.资产经营租赁项目
	首年金额（万元）
	协议成交收费标准(‰)
	竞价成交收费标准
	最低收费

	
	
	出租方
	承租方
	

	
	
	底价部分
	增值部分（％）
	
	

	100以下（含）
	5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1
	按照协议成交收费标准计收
	每宗不低于300元

	100-500（含）
	4.5
	
	0.8
	
	

	500-1000（含）
	4
	
	0.6
	
	

	1000以上
	3
	
	0.4
	
	


注:①协议成交项目是指交易过程只有一名意向方报名成交的项目。竞价成交项目是指交易过程有两名及以上意向方报名，通过网络竞价、拍卖、招投标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竞价方式成交的项目。

②竞价成交方式中增值部分=成交额－底价（挂牌）。

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与处置按以上标准执行。

四、相关要求
（一）鼓励交易机构对行政事业单位、依法批准破产国有企业等主体实行差异化减免优惠政策。

（二）除上述收费项目外，其他交易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交易机构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对收费减免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交易机构应当在收费场所及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价格投诉电话等信息，收费时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票据。
（五）交易机构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收取交易服务费，严禁以捆绑服务、分解项目等方式扩大收费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或实施无服务收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价格主管、市场监管、财政、国资等部门的监管。
本通知自2026年×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此前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关于产权股权交易服务收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医价〔2013〕1007号）同时废止。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2026年4月 日

